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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 
 

泉教综〔2016〕58 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

和校外活动中心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 

 

各县(市、区)教育局，各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、青少年学生

校外活动中心，市直中小学校： 

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和校外活动中心安全

管理工作，保障学生集中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外教育工作的

顺利进行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真落实安全管理工作责任 

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是确保学生顺利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校

外教育活动的重要保证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生社会实践基

地、校外活动中心要充分认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，按照《中

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》、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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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行）》、《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福建省学校安全工作

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规定》和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
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

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>的通知》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

教育厅、省关工委关于切实加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基地建

设和管理意见的通知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，牢固树立

“安全第一”意识，按照“属地监管与分级监管相结合，以属

地监管为主”的原则，进一步明确安全工作责任，健全安全管

理制度，落实安全保障措施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建立值

班人员上下联动机制，强化消防、交通、食品卫生和实践培训

项目的安全工作。近期，各地要组织人员对所属学生社会实践

基地和校外活动中心进行一次安全工作专项检查，重点对学生

宿舍、食堂、燃气设施、供电设施、活动场地、活动设施等要

害部位和场所进行全面仔细的检查，对内部保卫力量、安全防

护装备、视频监控、消防设施、围墙围栏等人防、技防、物防

进行复查，并及时整改发现安全隐患，确保学生社会实践活动

和校外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应于 11 月

30 日前把对所属社会实践基地和校外活动中心安全工作检查及

整改情况报送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科和思政科。 

二、加强项目设施安全管理维护 

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和校外活动场所要配备相应的消防器

材、安全设施和安全保护人员，在重点部位设置必要的安全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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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标志，切实保证活动场地、设施、器材的安全性，防止意外

事故发生。每个活动项目要向学生讲清与实践内容相关的操作

程序和安全注意事项，强化学生安全操作意识。要落实安全隐

患定期排查分析制度，每批次学生实践活动前要对活动场地、

设施、器材进行检查和维护。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各学生社

会实践基地要停止攀岩等危险性较大的活动项目。学生参加社

会实践活动期间，社会实践基地要以班级为单位至少配备一位

辅导教师，所在学校班级也要有一位教师全程参与协助组织管

理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 

三、落实食宿卫生安全管理要求 

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要确保食堂设施和卫生标准符合《学校

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要求，食堂经营单

位应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，操作人员应取得健康证并持证上岗。

要严格执行食品采购索证索票、进货查验和台账记录制度以及

食品贮存、加工、留样制度。要做好食堂环境卫生保洁和灭绳、

灭蟑、灭鼠等工作，确保食堂干净整洁卫生。严禁无证餐饮单

位及校外外卖向学生供餐。要配有单独的医务室和必要的医疗

用品，配备取得执业医师或护士执业资格的专职医务人员，遇

有急诊或伤害事故，有应急措施。学生食堂和宿舍要配备必要

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施，加强用火、用电管理，防止火灾事故

发生。学生宿舍被套、枕套（巾）、床单等卧具应一生一换,做

到干净整洁、安全有序。男女生宿舍均要安排相应性别的生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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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，并严格落实值班、巡查、点名等日常管理制度。实践基

地大门要 24 小时有人值班，并严格实行外来人员、车辆登记制

度，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报告。 

四、确保学生往返交通安全 

要进一步健全学生往返社会实践基地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，

统一由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所在学校与承运单位签定相关合

同，所用的交通工具应具备完整合法的手续。在接送学生过程

中，不得超员超载超速，并确保每部客运车辆至少有一位教师

带队。要教育学生严格遵守安全乘车要求。各学生社会实践基

地要配合学校做好学生往返交通安全保障工作。各学生校外活

动中心也应加强宣传，并与参加培训的学生家长保持信息沟通，

引导家长做好学生往返接送工作。 

五、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 

学校在组织学生集中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前要加强与社会实

践基地联系沟通，联合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保障措施，通过印

发《告家长书》等方式，向家长说明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

意义和应注意的安全事项，争取家长的支持与配合。要联合加

强学生安全意识教育，提高学生交通、食品、疾病急救防控能

力以及实践活动的安全防范意识。各学校要安排一位校级领导

带队，配合实践基地做好实践期间学生的组织管理工作,对于个

别学生因身体等原因不适宜参加高强度活动的，应事先向实践

基地反映，并停止其参加相应活动。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要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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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应急疏散预案，适时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活动，并确保应

急疏散通道畅通，让学生熟知应急疏散的线路、办法，做到安

全有序。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和校外活动中心要加强对辅导教

师（特别是外聘辅导员）的师德师风和安全工作教育，强化辅

导教师的安全防范意识。辅导教师在每项活动开展前，应对学

生进行专项安全防范教育。有条件的地方可为学生参加社会实

践活动购买保险，提倡学生自愿参加意外伤害保险。 

 

 

 

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安办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4 日印发 


